承攬作業原事業單位應告知之事項
	原事業單位名稱：
	國立中興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

	承攬作業名稱：
	

	承攬廠商名稱：
	

	工作環境說明：(應詳細說明工作環境的狀況，包括工作地點、工作場所的設施、佈置及機械設備等項目，必要時以圖示說明)



	可能危害：(請打V)(可複選)
	危害因素：(將左列可能危害的原因敘述如下)

	□墜落滾落

□跌倒

□衝撞

□物體飛落

□物體倒塌崩塌

□被撞

□被夾被捲

□被切割擦傷

□踩踏
	□溺斃

□與高低溫接觸
□與有害物等接觸
□感電
□爆炸
□物體破裂
□火災
□交通事故
□其他
	因在狹小空間且高空工作，請特別注意人員防護及預防高空墜落，請戴安全帽以防管道間踫撞，並務必繫上安全帶。

材料加工時請注意通風及防火，預防煙塵從管道升到全館。
配電時請注意預防感電。

	應採取之防災措施：(應詳細告知承攬商，入廠及作業程序、禁止及應注意事項、應實施之防護及監督作為，及其他勞工安全衛生法令應注意之相關規定，防災不得概括告知)



	原事業單位(工作場所負責人或代理人)簽名：

原事業單位勞工安全衛生人員簽名：

承攬商(負責人或代理人)簽名：

承攬商現場負責人及勞工安全衛生人員簽名：


本告知事項由原事業單位及承攬商雙方各執一份，修改時並應再以書面為之。



國立中興大學承攬商作業安全衛生承諾書

經94.01.06本校安全衛生委員會修正通過

茲承攬  貴校                   工作，在施工前已至貴校使用（承辦）單位確實瞭解施工場所安全衛生之設施與要求事項，在施工期間本人(公司)及所僱用之勞工願確實執行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規定事宜。倘在施工期間內有任何疏忽致發生職業災害或其他意外事故時，本人(公司)願負一切賠償責任及工作相關損壞；在施工期間本人(公司)，若向  貴校借用之消防器材、安全標誌、其他必要性機具等應負責必要性安全檢查及復原，如有損壞或遺失願照價賠償。
此  致

國立中興大學

使用（承辦）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立承諾書承攬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

承攬商負責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

承攬商代理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
